
2015年度福田区消费者委员会秘书处部门预算报告 

 

    一、单位概况 

本单位主要职能是： 

（一）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提高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能力，引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 

（二）参与制定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参

与建设消费信用体系；推动及参与有关商品和服务标准制定；参与有关行政

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 

（三）就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

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 

（四）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或

者依法提起诉讼；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

露、批评。 

（五）组织开展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和消费者的意见

等进行调查、比较、检测、分析，并公布结果；推进跨区域（跨境）消费维

权合作。 

（六）完成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本单位共设 1个科(含办公室)，编制内实有人数 3人，雇员实有人数 3人，

劳务派遣 5人，离退休人员 2人，公务用车 1台。 

二、2014 年绩效情况 

本单位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7534宗，调解成功的有 6201宗，成功率 82%，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124万多元。共收到表扬信（感谢信）11封，锦旗 5面。

在消费纠纷处理方面能做到高效、规范、到位，对来访群众做到热情接待、耐心

协助，对网购、汽车、快递、驾校、旅游等专业性高或热点投诉都指定专人跟踪

负责。在重点节日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值班，为市民游客提供方便，同时也做好重

大消费纠纷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准备。为大型企业内设立的消费者权益服务站提

供日常的业务指导和开展不定期的业务培训，确保其做好消费者投诉咨询处理工

作，体现“和解在先”原则。与各主流新闻媒体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积极报道典



型案例及发布消费警示，全年发布消费警示及相关报道 23 篇。编印《消费者手

册》等宣传资料并批量印制，在 315活动及各类消费维权宣教活动期间免费派发。

联合市场监管局福田分局等单位在君尚百货中心店和世纪中心家居广场举办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社区宣传活动。开展企业宣传活动，先后通过新闻媒

体、走访活动、诚信守法经营宣传活动等方式，积极向各大中小型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宣传诚信守法经营理念。由于我单位在新老领导交接问题上的影响，致使商

品比试、消费调查及部分消费维权宣传教育等工作未能按原计划开展，加之消费

者投诉量与日俱增，全体人员要全力以赴来应对调解工作，因此造成业务费支出

进度的延搁，来年将改进该问题。 

三、2015 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及任务 

（一）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职业修养，利用信息化手段解决繁重的工作压力，

提高效率，充分利用深圳市“消费通”平台，与市级层面实现业务上的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数据共用。 

（二）转变传统工作思路，在引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

方式上开拓创新，建立消费信用体系，以达到“服务商家、服务消费者”为双赢

目标，将消费维权落脚到“服务经济、服务社会”。 

（三）在净化市场、标准制定方面先行先试，先通过各行业中规模大、有影

响力的企业在承诺“标准”时举手，通过公布不良企业名单让其在市场中“现

形”，积极为消费者权益法律制定及有关商品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建言献策。 

（四）建立部门协作联运维权机制，整合各委员单位资源，形成维权合力；

通过建立由各行业协会、大中型商贸企业等组成的行业自律服务网络，使其服务

于消费维权；通过建立跨区域消费维权合作网络，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加强信息

共享，实现“异地受理，联合办理，携手维权，高效便民”。 

四、2015 年部门经费预算 

为完成上述工作目标和任务，本单位 2015 年部门预算规模为 241.51 万元，

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表一：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科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41.5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1.1 

二、财政专户拨款收入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221.1 

三、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消费者权益保护 221.1 

四、其他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41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0.41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41 

    

    

      

本年收入合计 241.51    本年支出合计 241.51 

上级补助收入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上缴上年支出  

上年结转、结余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241.51     支出总计 241.51 

 

 

 

 

 

 

表二：预算支出表（按功能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 预算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241.51 101.51 14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1.1 81.1 140.0 

  20115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221.1 81.1 140.0 

    2011506     消费者权益保护 221.1 81.1 14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41 20.41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0.41 20.41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41 20.41   

 

 



表三：预算支出——基本支出表（按经济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 基本支出 

合计  101.51 

301 工资福利支出 73.03 

30101     基本工资 3.73 

30102     津贴补贴 28.13 

  30103     奖金 3.27 

  30104     社会保障缴费 1.80 

30107     绩效工资 9.75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6.35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48 

  30301 离休费  

30302     退休费 20.41 

30309     奖励金 4.47 

  30311     住房公积金 3.60 

 

表四：预算支出表（按项目分类）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 基金预算 

合计 241.51 241.51   

基本支出 101.51 101.51   

  人员经费 81.1 81.1   

  离退休经费 20.41 20.41   

项目支出 140.0 140.0   

  购置费 4.58 4.58   

  业务费 132.42 132.42   

    一般管理事务 100.23 100.23   

    消费者保护 32.19 32.19   

  预算准备金 3.0 3.0   

说明： 

一、购置费 4.58 万元，均属于政府采购项目，具体项目如下： 

1、“办公自动化设备”2.58 万元。主要内容是：投影仪、台式电脑、多功

能一体机、打印机和碎纸机。 

2、“复印机”2 万元。主要内容是：中速数码复印机。 



详见附表五。 

二、业务费 132.42 万元，主要内容有： 

1、一般管理事务 100.2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等工作支出。 

2、消费者保护 32.19万元，主要用于消费维权事务等工作支出。 

三、预算准备金 3万元。 

 

 

 

 

 

 

 

 

表五：政府采购项目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项目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基金预算 

1 购置费 4.58 4.58   

    A0302办公自动化设备 2.58 2.58   

    A0309复印机 2 2   

2 业务费 43.23 43.23   

    一般管理事务 43.23 43.23   

       C9900其他服务 43.23 43.23   

        合计 47.81 47.81   

 

 

 

 

 

 

 

 

 

 

 

 

 

 

 



表六： “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

总额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

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福田区消费者委员会 4.34  0.44  3.9 

注：因公出国(境)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由区财政统筹控制,各单位不单独列报。 

 

五、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5 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4.34 万元，比 2014 年预算数减

少 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由全区统筹安排。 

  2、公务接待费预算 0.44万元，持平 2014 年预算数。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 3.9 万元，全部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

2014年预算数减少 3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4 年实行公车改革，同时严格实行公

车定额管理。 

   


